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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4月21日（星期三）15: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4月2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4月21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4月21日9:15至2021年4月21日15:00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家楼50号院A3号楼二层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俊君先生

6、会议的通知：公司于2021年4月6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刊

载了《关于召开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2）。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7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257,632,516股，有表决权的股

东及股东代表公司股份数量257,632,5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31.1654％。 其中，现场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175,485,519股，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公

司股份数量175,485,51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为21.2282％； 通过网络方式投票的股东4

名，代表公司股份82,146,9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37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627,25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0.075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276,16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334％。 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351,09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425％。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现场会议；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冯泽伟律师和许雪霏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41,068,5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1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627,1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1％；

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冯泽伟律师和许雪霏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意见

如下：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2日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作为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的常年法律顾问，受公司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

次股东大会”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

规定，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和材料。本所律师得到公司如

下保证，即其已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作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材料，所提供的原始材料、副本、复

印件等材料、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有关副本、复印件等材料与原始材料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

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发表意见，不对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

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本所律师对公司所提供的相关文件和

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1、2021年4月2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

2、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2021年4月6日，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以公告形式刊登了《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的公告》。 会议通知内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人的资格合

法、有效。

二、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

1、根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签名表、身份证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共3名。有关的授权委托书已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置备于公司住所。经本所律师见证，股东

提供的授权委托书及其它相关文件符合形式要件，授权委托书有效。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均已在公司制作的签名表上签名。 经本所律师

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均为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3、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1年4月21日（星期三）下午15:30在北京市朝阳区安家楼50号院

A3号楼二层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俊君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

议案及资料均已提交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4、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时间：2021年4月2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4月21

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1年4月21日上午9:15至2021年4月21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在网络投票有效期间内，通过网络投票系统直接投票的

股东总计4名。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

1、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4月15日。 经查验，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共3名，代表股份175,485,51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1.2282%。 经核查，上述股东均为2021

年4月15日股权登记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并持有公司股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在有效时间内通过网络投票系统直接投票的股东共4名，

代表股份82,146,99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9.9372%。

上述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通过网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7名，代表有表

决权的公司股份数257,632,5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1654%。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共计4名，拥有及代表的股份数627,2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59%。

2、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人员

公司董事于洋、董事关静东、独立董事李阳、独立董事尹月、独立董事陈荣、高级管理人员李慧以通

讯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董事长刘俊君、董事兼总经理李敏、公司监事孙慧、公司监事王梓枫、副

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石瑜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因工作需要未出席本

次会议。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四、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经见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就公告中列明的审议事项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会议

现场选举股东代表为计票人，本所律师、监事为监票人，并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清点、监票和

计票。

经核查，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网

络投票结束后，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表决权总数和表决

结果统计数据。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同意241,068,54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

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

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627,15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

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1%；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59%；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 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经见证律师、本所负责人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张学兵冯泽伟

经办律师：

许雪霏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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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新提案提交表决，也无提案被否决或变更。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于2021年4月6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召开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2、召开时间：2021年4月21日（周三）下午15:00

3、召开地点：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711号华鑫商务中心2号楼公司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形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XUFENFEN（中文名：许芬芬，以下称“许芬芬” ）女士因出差无法出席会议，过

半数董事共同推举董事许彬先生主持会议。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50名，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78,

014,6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907,306,659股）的8.5985％。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

授权代表7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74,102,1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8.1673%；参加网

络投票的股东为43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3,912,5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4312%。

2、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许彬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和公司聘任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现场会议。

三、议案表决情况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7,998,5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4％；反对15,7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1％；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382,7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40％；反对15,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569％；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邓哲、季方苏出席本次会议，认为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1、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

关于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游族网络”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定于2021

年4月21日下午15:00在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711号华鑫商务中心2号楼公司会议室召开，北京观韬中茂

（上海）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公司的委托，指派邓哲律师、季方苏律师（以下简称“本所

律师” ）出席会议，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

“《规则》”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

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仅对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召

集、召开程序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以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是否合法有效

和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提案内容以及

这些提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意见，也不对任何中华人民共和国（仅为

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此处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地区）以外的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发表

任何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为召开本次股东大会所作

出的决议及公告文件、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的登记证明等必要的文件和资料。

公司承诺其向本所律师提供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有关人员的居民身份证、授权委托书、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等）真实、完整，资料上的签字和/或印章均是真实的，授权书均得到合法及适当的授权，资料的

副本或复印件均与正本或者原件一致，不存在重大隐瞒和遗漏。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

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

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

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予以公告， 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

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游族网络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与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有关的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并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是由公司董事会根据2021年4月2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召集。 公司已于2021年4月6日在《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媒体公告

了《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1-032）（下

称“会议通知”或“会议公告” ）。

本次股东大会已于会议召开15日前以公告方式通知了各股东。 上述会议通知中就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开时间和地点、参加人员、会议期限、会议审议的事项、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登记时间、参加

网络投票的操作方式、联系电话和联系人姓名等作出了公告，说明了全体股东有权出席并可委托代理人

出席和行使表决权，并确定有权出席股东的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4月16日（星期五）。 根据上述公告，公

司董事会已在公告中列明本次股东大会讨论事项， 并按有关规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对议案的内

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二）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021年4月21日，本次股东大会

按前述会议通知所公告的时间、地点、方式召开，并完成了公告所列明的议程。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1年4月21日（星期二）下午15:00在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711号华鑫

商务中心2号楼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审议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除现场会议外，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交易系统及互联网投票系统为股东安排了网络投票。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4月21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

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4月21日上午9:15至

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所律师经审查后认为，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的时间、地点与股东大会公告的一致。

二、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的合法有效性

（一）根据公司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签名及授权委托书、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投票记录，出席会议

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委托代理人）共有5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78,014,6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5985%，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委托代理人）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74,102,1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67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43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3,912,5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12%。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持有证券账户卡、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

证件或证明，股东的代理人持有股东出具的合法有效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和委托人身份证

复印件。该等股东均于2021年4月16日（星期五），即公司公告的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票。通过网络投

票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委托代理人）的资格，其身份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二）除上述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委托代理人）外，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本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议案于2021年4月2日经董事会决议通

过。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审议的事项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所

公告的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一致，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原有提案及提出新提案的情形。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采取了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的股东以书面记名投票方式对公告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表决。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系统对公告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议案的表决，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和监票工作。 网络投票结

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统计数据文件。 以上投票全部结束后，公司将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进行了合并统计，并公布了表决结果。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非累积投票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经表决：

同意77,998,59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4%；反对15,70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1%；弃权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4,382,7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40％；反对

15,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569％； 弃权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1％。

四、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以及会议召集

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无副本，经本所负责人、经办律师签署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 ———————————————

韩丽梅 邓 哲

———————————————

季方苏

2021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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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公司名称“深圳市深信泰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8月31日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深圳市深信泰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等相关议案。 2016年2月19

日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6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并购

贷款的议案》。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科技园区支行于2016年3月8日

支付并购贷款人民币18.1亿元，公司以持有的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100%

股权、 广州神州数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 上海神州数码有限公司

100%提供股权质押担保，期限5年。 2016年6月24日，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

司的股权质押手续办理完成，2016年8月3日， 广州神州数码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上海神州数码有限公司股权质押手续办理完成，可详见公司登载于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的相关公告。

2021年2月25日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向

银行申请并购贷款的议案》，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并购

贷款， 用于置换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科技园区支行申请的并

购贷款未结清部分，金额为人民币4.1亿元整，并以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

100%股权作为质押担保。 贷款发放后公司将解除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神州数码有限公司和广州神州数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在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关村科技园区支行的股权质押担保， 并于放款之日起两个月内办妥

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的股权质押手

续。

公司于近日办理完成了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的股权质押手续，并收

到了《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

特此公告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034� �证券简称：神州数码 公告编号：2021-050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4月21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4月2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

4月21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wltp.cninfo.com.cn）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4月

2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北正黄旗59号世纪金源香山商旅酒

店会议厅（香山公园东门外）。

3、 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 召集人：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独立董事朱锦梅女士

6、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21年3月31日发出，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5人，

代表股份243,891,3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6977％。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5人， 代表股份

240,877,0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2318％。

3、网络投票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3,014,334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59％。

4、委托独立董事投票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

5、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2人， 代表股

份3,031,6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86％。

6、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

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审

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及〈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

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243,555,74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24％； 反对290,39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91％；弃权45,2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96,00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9290％；反对290,3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87％；弃权45,2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23％。

3、表决结果：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243,555,74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24％； 反对290,39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91％；弃权45,2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96,00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9290％；反对290,3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87％；弃权45,2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23％。

3、表决结果：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243,555,74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24％； 反对290,39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91％；弃权45,2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96,00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9290％；反对290,3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87％；弃权45,2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23％。

3、表决结果：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243,555,74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24％； 反对290,39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91％；弃权45,2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96,00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9290％；反对290,3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87％；弃权45,2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23％。

3、表决结果：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243,600,98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09％； 反对290,39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9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1,24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213％；反对290,3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表决结果：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243,555,74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24％； 反对290,39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91％；弃权45,2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96,00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9290％；反对290,3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87％；弃权45,2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23％。

3、表决结果：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

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243,600,98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09％； 反对290,39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9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1,24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213％；反对290,3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表决结果：本议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衍生品投资额度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243,600,98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09％； 反对290,39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9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1,24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213％；反对290,3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表决结果：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证券投资额度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242,537,38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48％； 反对1,353,99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77,64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3378％；反对1,353,9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4.66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表决结果：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243,306,44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02％； 反对584,93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46,70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7058％；反对584,9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94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表决结果：本议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十一）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郭为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243,580,885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27％。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21,1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7584％。

（3）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郭为先生当选为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辛昕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243,580,887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27％。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21,14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7584％。

（3）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辛昕女士当选为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十二） 审议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朱锦梅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243,580,887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27％。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21,14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7584％。

（3）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朱锦梅女士当选为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张连起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243,580,88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27％。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21,14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7583％。

（3）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张连起先生当选为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凌震文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243,580,88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27％。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21,14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7584％。

（3）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凌震文先生当选为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十三）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张梅女士为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243,580,887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27％。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21,14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7584％。

（3）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张梅女士当选为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孙丹梅女士为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243,491,54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61％。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31,80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8116％。

（3）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孙丹梅女士当选为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姚刚、程凤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的会议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具有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034� � � � � �证券简称：神州数码 公告编号：2021-051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任期即将

届满，公司监事会需进行换届选举。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

由三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的比例不低于1/3。 职工代表监事由职工

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其他形式的民主程序选举和罢免。

公司于2021年4月21日在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九街九号数码科技广场会议

室召开了职工大会，经公司职工大会民主选举，刘烨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十届监

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刘烨女士简历附后）。 刘烨女士将与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

大会选举产生的二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 任期与第十

届监事会任期相同。

特此公告。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附件：简历

刘烨，女，35岁，获英国杜伦大学理学硕士学位。 曾于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

份有限公司负责投后管理工作； 现任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部投资

经理。 2018年4月至今，任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

刘烨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

意见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